
版號：186LYQ05082025表120-3-2(112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289382144691230482120524994239第1分位

29316214658093060409145290080773238第2分位

3806571903285349788577615517140965238第3分位

36914718457343440334260650065204672238第4分位

274539137269629672965869104170269398238第5分位

309567154783431424349542151950335843238第6分位

2963171481583307618315396217042399572238第7分位

3899211949605354420521490270353468946238第8分位

3397391698695329329529082331831539444238第9分位

3754971877486347208640779408382619035238第10分位

2101975105098771210447751731478696707945238第11分位

3753731876867347146769328574938808311238第12分位

3647871823933341853384295670797914479238第13分位

387769193884435334441105637867301040505238第14分位

619703309851646931161405899218891194142238第15分位

7590563795280538988019200411044651393799238第16分位

6878393439196503379626480313562561670598238第17分位

9930414965204655980440983317777212116768238第18分位

15919287959641955424170636625787922944727238第19分位

2144404610722022910881482954593861438124915133448238第20分位

32643443163217225195115925761458126183747310083654761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86LYQ05082025表120-3-2(112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28004093420 289382

第2分位 27337719640145 293017

第3分位 3773142567776 379881

第4分位 3663791622606 366541

第5分位 26068279885869 268670

第6分位 29561444119542 300025

第7分位 277901301915396 280921

第8分位 3449412349021490 368431

第9分位 302331832629082 310657

第10分位 33379392540779 334718

第11分位 205004020551731 2050244

第12分位 302765328069328 306045

第13分位 27980768584295 280492

第14分位 2734743732110563 277206

第15分位 4726156499140589 479114

第16分位 55343513617192004 567052

第17分位 40382316560267456 420383

第18分位 5644903092425459 567582

第19分位 78417732447775304 816624

第20分位 11336988770110099357 11344689

合    計 2013398616768912341769 20301674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